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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母公司”或“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2021年 4月 19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于 

2021年 4月 28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远程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

董事会应参会董事 7人，实际参会董事 7人，公司监事、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

议，会议由董事长严圣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第四

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表决票 7票，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202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及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0年年度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表决票 7票，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三、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表决票 7票，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0 年度合并会

计报表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653,576,703.34 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弥补以前年度亏损之后，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61,755,579.85 元，在提取盈余公积 7,001,300.92 元后，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

为 54,754,278.93 元。 

鉴于母公司至 2020 年末未分配利润方转正，基于目前资金使用计划，公司

2020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结合经营发展实际情况及

未来公司发展整体规划，公司仍将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为更好地维护全体股东

的长远利益，公司将自 2021年开始积极回馈股东。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专项说明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本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表决票 7票，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从业

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在对公司财务报告及内部控

制审计过程中认真履行职责，独立、客观、公正地完成了 2020年度审计工作。 

为保持公司审计业务的独立性和稳定性，更好地完成 2021 年度各项审计工

作，公司拟继续聘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实际业务

情况和市场行情等因素与审计机构协商确定审计费用，办理并签署相关服务协议

等事项。 

本议案事先已获得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

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同意本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表决票 7票，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申请 2021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1年度在现有贷款余额的基础上，向银行、融资

租赁公司等机构申请新增总额不超过 97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用于公司

日常生产经营及项目建设所需，授信种类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借款、项目建设

资金借款、并购贷款、融资租赁、委托贷款、置换贷款、信用证、保函、银行票

据、保理业务等。 

同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进一步授权公司经营管

理层，在上述规定的额度范围内，根据各公司的经营和建设情况分配具体的授信

额度，并全权代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签署相关授信所必须的各项法律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关于申请 2021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本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表决票 7票，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 2021 年度在现有担保金额的基础上，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增加不超

过人民币 97亿元担保额度（含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

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抵押担保、质押担保、保证担保等方式。  

同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进一步授权公司经营管

理层，在上述规定的额度范围内审批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

保的具体事宜，并根据各子公司的实际需求，在同时符合深交所相关规定的情况

下调整对各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且全权代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签署相关担保所必

须的各项法律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 《关于 2021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本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表决票 7票，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公司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

议案》 

根据公司股东南通乾创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严圣军和茅洪菊与公司签

订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南通乾创、严圣军和茅洪菊承诺Urbaser2019年度、

2020年度和2021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不低于5,127万欧元、5,368万欧元、5,571万欧元。 

2020年度Urbaser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6,572万欧元（按2020年度欧元兑人民币平均汇率7.9002折算为人民币51,920万

元），超过承诺数1,204万欧元（折合人民币9,512万元），2020年度业绩承诺已

实现。 

Urbaser2019年度及2020年度合计实际实现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12,805万欧元，截至2020年度期末合计承诺净利润（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为10,495万欧元。由于合计实际实现净利润

高于其合计承诺净利润，2019年度及2020年度均达成业绩承诺要求，不触发业绩

补偿义务。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Urbaser2020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分别出具了《核查意见》和《关于Urbaser, 

S.A.U.2020年度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差异情况说明专项审核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表决票 7票，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九、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本议案。 

表决结果：表决票 7票，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十、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自评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均对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表了意见，详见巨潮资讯

网。 

表决结果：表决票 7票，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十一、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20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表决票 7票，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十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变更后会

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和公司实际情况。预计该准则实施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董事会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本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表决票 7票，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十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2021 年-2023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

案》 

为健全和完善公司科学、持续、稳定的分红决策和监督机制，积极回报投资

者，引导投资者树立长期投资和理性投资的理念，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法》、

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2012]37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会公

告[2013]43 号）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并综合考虑公司盈利能力、经

营发展规划、股东回报、资金成本以及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在历年股东回报规

划的基础上，制定了《未来三年（2021年-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表决票 7票，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十四、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正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表决票 7票，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十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定于 2021年 5月 20日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将听取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审议上述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及《2020 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关于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表决票 7票，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特此公告。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 月 29日 


